吉首大学返聘人员返聘协议书（非教学岗位）

甲方（吉首大学）：
乙方（返聘人员）：
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一致、自愿签定本聘用协议书，共同遵守本协议书所列条款。
第一条 聘用部门岗位、期限及工资待遇
1、聘用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聘用岗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、聘用期限：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 年   月   日止。协议期满，自动终止。
4、工资标准：乙方聘期内工资标准为      元/月（全年按10个月发放，2、8月除外）。
第二条 工作内容及职责
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
1、 有权对乙方的工作情况进行指导、监督、检查和考核。
2、 有权对教职工反映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和核实；若确有未履行职责的情况，有权提出整改意见或报学校酌情核减工资。
3、 若有下列情况之一，有权单方面解聘乙方：
（1）因工作失职造成学校财产重大损失的；
（2）工作不负责，工作态度不好，教职工反映强烈的；
（3） 因其他原因确实不能胜任工作的。
（2） 甲方的义务
1、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环境。
2、对乙方的工作给与必要的指导。
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
（1） 乙方的权利
1、有权要求甲方提供相关工作条件。
2、有权要求甲方督促学校按实际上班时间支付协议所确定的工资。
(二)乙方的义务
1、自觉接受甲方的工作指导、监督、检查和考核。
2、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按时上下班，并保证完成岗位职责所规定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3、对经调查核实教职工反映的履行职责方面存在的问题，主动接受甲方的批评教育，并努力改进工作。
第五条 其他事宜
1、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当日起生效，涂改或未经书面授权代签无效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本协议一式叁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规划处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3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甲方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字：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